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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壹、目的 

87 年 1 月教育部奉行政院核定自僑務委員會接管輔導東南亞海外臺灣

學校後，逐年編列相關經費補助各校。依「教育部補助海外臺灣學校及華

僑學校審查作業原則」第 8 條第 1 項規定：「為了解補助經費支用情形，教

育部得指派業務相關人員訪視受補助學校，作為下年度審核補助之參考。」， 

95 年度排定訪視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瞭解校務運作，廣納董事會、家

長會及教師之意見，並輔導學校建立正常會計及採購制度。 

貳、過程 

本次行程奉  派由僑民教育委員會劉智敏組主任、會計處陳志弘專

員、總務司盧武雄技正及僑民教育委員會黃怡娟專員前往越南胡志明市臺

灣學校訪視。本次行程計三日，扣除往返時間，實際訪視越南胡志明市臺

灣學校僅 1 日半： 

第 1 天（95 年 12 月 14 日）：去程及訪視胡志明市台灣學校，包括例行查核

及與董事會、家長會座談 

第 2 天（95 年 12 月 15 日）：訪視胡志明市台灣學校，包括參觀校園、例行

查核、與教師代表座談及行政檢討會議，傍晚

並拜會駐胡志明市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陳杉

林處長、參觀臺灣教育資料中心 

第 3 天（95 年 12 月 16 日）：返程  

參、座談實錄 

本次訪視活動，分別排定與董事會、家長會及教師代表座談，渠等對於

學校未來發展、師生權益及教育部輔導方向，多有建言，本章節錄各座談內

容。 

肆、建議事項 

訪視結束前，教育部就例行查核部分，於行政檢討會議向學校行政主管

就會計事務部分、建立採購及固定資產之管理制度、建立出納業務正常化制

度、及新建工程部分提出改善建議。 

伍、心得及結語 

有關訪視期間董事會、家長會及教師之意見，及教育部例行查核所發現

尚待改進之處，教育部未來將持續開設海外臺灣學校行政主管研習班，及研

議修正「海外臺灣學校設立及輔導辦法」及相關規定，廣納各海外臺灣學校

之意見，俾使各校運作順暢，提升海外台商子女之教育品質。 

陸、附錄 

訪視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及參觀臺灣教育資料中心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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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度訪視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出國報告 

 

壹、目的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係於 86 年 10 月成立，由旅居越南臺商籌款

辦理，依據 74 年頒訂華僑學校規程，向僑務委員會登記立案，其定位為

海外私立華僑學校，以照顧當地臺商子女教育問題。87 年 1 月 1 日，經

教育部與僑務委員會協商，報經行政院核准，教育部正式自僑務委員會接

管輔導胡志明市臺北學校等東南亞海外臺灣學校。 

海外臺灣學校必須優先適用當地國法令，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設立之

初，因越南為共產主義國家，對於教育文化事業管控極嚴，當時未開放設

立私立學校，臺商必須透過駐外單位名義協助申請，以致外界誤為官辦民

營，但並未改變該校「境外私立學校」之性質。 

87 年 1 月教育部奉行政院核定自僑務委員會接管輔導東南亞海外臺

灣學校後，逐年編列相關經費補助各校辦理校舍建築修繕、改善教學環

境、提升師資素質、革新教材教法及學生獎、助學金等事項。依「海外臺

灣學校設立及輔導辦法」第 30 條授權訂定之「教育部補助海外臺灣學校

及華僑學校審查作業原則」第 8 條第 1 項規定：「為了解補助經費支用情

形，教育部得指派業務相關人員訪視受補助學校，作為下年度審核補助之

參考。」， 95 年度排定訪視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瞭解校務運作，廣

納董事會、家長會及教師之意見，並輔導學校建立正常會計及採購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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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訪視人員： 

本次行程奉  派由僑民教育委員會劉智敏組主任、會計處陳志弘專

員、總務司盧武雄技正及僑民教育委員會黃怡娟專員前往越南胡志明

市臺灣學校訪視。 

二、訪視行程 

本次行程計三日，扣除往返時間，實際訪視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僅

1 日半，鑒於訪視時間緊湊，座談時間教育部訪視人員分為二組，由

僑民教育委員會劉智敏組主任及黃怡娟專員代表參加座談，會計處陳

志弘專員、總務司盧武雄技正進行例行查核工作。 

 

日期 時間 行程 

06:30 

09:10-11:35 

前往機場 

搭乘長榮 BR391 班機至越南胡志明

市。 

12:00-14:30 由駐胡志明市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

朱多銘秘書及阮秋玄小姐接機赴旅

館 check-in 及用餐。 

95.12.14. 

15:00-19:00 

15:30-16:00

 

16:00-16:30

訪視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由王麗君校長率各行政主管簡報學

校工程進度 

瞭解學校工程相關會計帳冊及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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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行程 

 

16:30-19:00

 

與學校董事會及家長會座談、例行查

核 

19:30-21:30 與駐胡志明市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

朱多銘秘書及阮秋玄小姐用餐 

22:00 返回旅館 

09:00-12:00 

09:00-10:30

11:00-12:00

訪視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王麗君校長及程瑋昱總務主任帶領

教育部訪視人員參觀校園及新建工

程 

與教師代表座談、例行查核 

12:00-13:30 與駐胡志明市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

朱多銘秘書及阮秋玄小姐用餐 

13:30-16:30 

13:30-16:00

16:00-16:30

訪視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抽盤財產、例行查核 

行政檢討會議 

17:00-19:00 拜會駐胡志明市台北經濟文化辦事

處陳杉林處長，瞭解當地辦學環境，

並參觀臺灣教育資料中心。 

95.12.15. 

19:30-21:30 與駐胡志明市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

朱多銘秘書及阮秋玄小姐用餐 

95.12.16. 11:00 前往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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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行程 

12:45-17:00 搭乘長榮 BR392 班機返回臺北 

 

參、座談實錄 

本次訪視活動，分別排定與董事會、家長會及教師代表座談，渠等

對於學校未來發展、師生權益及教育部輔導方向，多有建言，茲將座談內

容說明如下： 

一、董事會暨家長會座談 

時間：95 年 12 月 14 日下午 4 時 30 分至 7 時整 

地點：胡志明市校長辦公室 

出席人員： 

董事會：陳董事長世池、王董事秋齡、廖董事育珠（家長會長）、陳董

事淑琴（家長會副會長）（由刑筱寬小姐代為出席） 

家長會：張副會長俊冠、江副會長秀文、朱前會長志北 

教育部代表：僑民教育委員會劉組主任智敏、黃專員怡娟 

 

編號 問題 教育部回應說明 

1 教育部補助海外臺灣學

校學生學費每學期

5,000 元，鑒於對家長助

一、給予海外臺灣學校學生學費補助，係

93 年度海外臺灣學校三長會議胡志

明市學校家長會所建議，經教育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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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教育部回應說明 

益不多，建議改為對學

校補助。 

納後實施。 

二、教育部每年已給予學校資本門及經常

門之補助，若有特殊需求，可考慮向

教育部申請專案補助，不足之處，請

學校以自籌款支應。 

2 教育部應指導海外臺灣

學校規劃制度及未來教

育發展方向，如多元教

學及教師進修研習等。

一、本次訪視重點在於瞭解學校之會計、

總務制度，以輔導學校健全相關制

度。 

二、針對學校教學活動，教育部 95 年度

已將 95 課綱之教材及影音光碟寄送

各海外臺灣學校參考，嗣後若有相關

新資訊，教育部亦將提供予學校教師

參考。 

三、96 年度將辦理九年一貫課程及華語

文之教師研習，提供教師進修機會。

3 教育部應尊重董事會之

決議。 

教育部一向尊重董事會之決議，惟前提在

於董事會決議程序應合法。 

4 教師不適任問題，教育

部應尊重學校之立場。

人事案之處理，學校應注意程序問題。教

師申訴案，申評會之決議有準司法之效

力，請學校應妥為處理。 

5 海外臺灣學校設立及輔

導辦法將海外臺灣學校

依私立學校法第 79 條之 1 規定，海外臺

灣學校定位為境外私立學校。但由於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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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教育部回應說明 

定位為私立學校，惟因

學校性質不同，適用私

立學校法之規定實有困

難。 

國情、制度均與國內迥異，故全盤適用私

立學校法之規定，確有窒礙難行之處，若

學校運作有困難，請向教育部提出具體建

議方案，教育部通盤檢討後將研議修法之

可行性。 

6 教育部應重視海外臺灣

學校學生之升學管道，

有關僑生之認定應儘速

解決。 

僑生之認定係屬僑務委員會之權責，而在

國外居留之簽證則屬外交部之權責。若對

目前之認定方式有意見，應請積極與前述

二單位溝通，教育部亦將持續協調僑務委

員會及外交部，俾維護越南僑生就學權

益。 

7 國內大學海外聯合招

生，應多著墨各大學之

特色，提供多方資訊。

教育部會將意見轉達聯招會注意辦理。 

8 教育部對清寒學生應給

予補助。 

除教育部對海外臺灣學校學生提供之學

費補助、獎助學金外，亦請學校研議設立

清寒基金，幫助弱勢學生。 

9 建議教育部補助我國國

籍教師薪資。 

教育部每年均給予學校經常門之補助，請

學校統籌妥善運用。 

10 建議教育部請大學認養

海外臺灣學校給予輔

導。 

請學校積極與國內大學聯繫，若有專案計

畫，教育部可考量酌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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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教育部回應說明 

11 董事會可否聘任顧問規

劃學校未來願景？ 

尊重學校董事會之決議。 

12 校長人選條件是否可更

彈性？ 

除校長資格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規

定，及聘任程序應合法外，決定權在於董

事會。請董事會審慎選擇適任校長。 

二、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教師代表座談 

時間：95 年 12 月 15 日上午 11 時至 12 時 

地點：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教務處 

出席人員：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教師代表 

教育部代表：僑民教育委員會劉組主任智敏、黃專員怡娟 

 

編號 問題 教育部回應說明 

1 考量匯率變動因素，教

師薪資可否以新台幣取

代美金發放。 

教師於海外任教，薪資由學校給付，因牽

涉到匯率問題，應以美金或新台幣發放？

見仁見智。惟教師如有共識，應可向學校

反應。 

2 幼稚園至高中之授課時

數可否調整？ 

國內高中以下學校教師每週授課時數均

有原則規定，海外臺灣學校教師授課時數

可參考辦理。 

3 部分老師兼行政業務， 教育部於 2 月 12 日至 15 日將開設海外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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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教育部回應說明 

惟並不專業。 灣學校行政主管研習班，將請學校之校

長、會計及總務等行政人員參加研習；另

學校應建立相關制度，俾接辦行政業務人

員能順利銜接。 

4 教師成績考核有關甲、

乙及丙等之比例限制能

否放寬？ 

一、學校業已依規定訂定教師成績考核獎

勵辦法。 

二、考核標準及各等第人數比例，教育部

原則尊重學校規定。 

三、如規定顯不合理，有損教師基本權益

及學校發展，建請向學校提案檢討。

5 海外臺灣學校校長之聘

任能否採官派，以借調

目前國內學校校長或教

師之方式辦理。 

一、依私立學校法第 79 條之 1 規定，海

外臺灣學校定位為境外私立學校。聘

任校長之決定權在於董事會，實不適

宜官派。 

二、目前校長為一年一聘，若不適任則可

依程序解聘或不續聘。惟若期望校長

能充分發揮所長，董事會方面則應充

分授權，彼此信任。 

6 海外臺灣學校教師可否

組成教師會？ 

目前海外臺灣學校設立及輔導辦法第 18

條已規範學校應由董事、校長、教師、行

政人員及家長會代表組成審議委員會，初

審教師之聘任、解聘、停聘及不續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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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 教育部回應說明 

師之權益可受到部份保障。 

7 教師借調至海外臺灣學

校留職停薪期間，可否

於回台後購買年資併計

退休年資？ 

教育部僑教會已與人事處共同研議此議

題，期能修法爭取教師退休年資併計。 

 

肆、建議事項 

訪視結束前，教育部就例行查核部分，於行政檢討會議向學校行政

主管提出下列建議：  

一、會計事務部分 

（一）建議因應各國國情、制度之不同，適度採用「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

一致規定」。 

（二）建議採用電腦化記帳。 

（三）補助款收入應以補助捐贈收入入帳並使用「教育部補助海外臺灣學

校及大陸地區台商學校作業手冊」規定之格式記專帳。 

二、建立採購及固定資產之管理制度 

（一）建議訂定現金暨有價證券管理及稽核作業規章。 

（二）建議訂定資產採購管理與稽核規章。 

（三）建議訂定固定資產管理與稽核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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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立出納業務正常化制度 

（一）逐月編製銀行存款調節表。 

（二）建請出納將零用金、庫存現金與自有資金分開處理。 

（三）建請學校應每年定期盤點一至二次及不定期盤點現金。 

四、新建工程部分 

（一）工程首重規劃設計。 

（二）建築師之遴選程序應完備。 

（三）工程款追加減應辦議價手續。 

（四）監工專案管理之品質尚待提升。 

 

伍、心得及結語 

本次訪視胡志明市臺灣學校行程緊湊，特別感謝駐胡志明市台北經

濟文化辦事處朱多銘秘書及阮秋玄小姐全程協助，及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全

力配合。有關訪視期間董事會、家長會及教師之意見，及教育部例行查核

所發現該校會計事務、採購作業、固定資產管理、出納作業及新建工程等

尚待改進之處，教育部未來將持續開設海外臺灣學校行政主管研習班，邀

請海外臺灣學校之校長、會計及總務等行政人員參加研習，俾改善相關制

度；並將研議修正「海外臺灣學校設立及輔導辦法」及相關規定，廣納各

海外臺灣學校之意見，俾使各校運作順暢，提升海外台商子女之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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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附錄 

訪視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及參觀臺灣教育資料中心照片： 

圖一：永久校舍外觀 

圖二：永久校舍 

圖三：新建中學大樓（施工中） 

圖四：幼稚園 

圖五：臺灣教育資料中心（設於駐胡志明市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 

圖六：臺灣教育資料中心展示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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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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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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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圖六： 

 

 17


	 摘要 
	壹、目的 
	貳、過程 
	參、座談實錄 
	一、董事會暨家長會座談 
	二、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教師代表座談 
	肆、建議事項 
	一、會計事務部分 
	二、建立採購及固定資產之管理制度 
	三、建立出納業務正常化制度 
	四、新建工程部分 

	伍、心得及結語 
	陸、附錄 


